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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 ：有關貴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3433號陳俊良聲請解釋 

案 ，謹依函詢事項檢附說明及相關資料1份 ，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依貴秘書長110年3月4 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06873號函及 

本部110年3月17日内授營建管字第1100015962號函辦理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：財政部、本部營建署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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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13433號陳俊良聲請解釋案 

爭點說明資料

籲有關聲請人主張本部營建署中華民國9 5年 6 月 3 0 曰營 

署建管字第0952910416號函於行政程序法生效後，卻未 

由建築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内政部委任其所屬營建署辦理， 

並刊登行政院公報，而有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疑義1 節。

說明：本部已於110年 3 月 1 7 日以内授營建管第1100015962 

號函函復大院秘書長’前函隸察。

癱土地稅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財政部；平均地權條例之中 

央主管機關為内政部，而土地稅法第6 條與平均地權第 

2 5 條授權非屬該法中央主管機關之行政院訂定發布土地 

稅減免規則，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按土地法第192條 於 3 5 年制定，其已規範符合規定之 

私有土地，得由財政部會同中央地政機關，呈經行政院 

核 准 ，免稅或減稅，先予說明。

二 、 經 查 ，5 7年 2 月 1 2 日發布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 

2 5條規定略以，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地，未有建築改 

良物者，免徵地價稅；若其地上有建築改良物者，則依 

建築改良物層數，減徵地價稅。平均地權條例第2 5條 

於 6 5年 1 1月 3 日立法院内政、財 政 、經 濟 、司法四委 

員會第2 3 次聯席會議審查修正草案討論時，認此法條 

可修改為供公眾通行之騎樓走廊地，未有建築改良物者， 

應免徵地價稅，其地上有建築改良物者，應減徵地價稅， 

其減徵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如 此 ，稅率可由行政院依 

實際需要而調整，較具彈性（附件 1-立法院公報第6 6卷



第 52期委員會紀錄）。

三 、 其 後 ，本條文於 7 5年 1 月 1 6 日四委員會第1 6次聯席 

會及其審查報告討論，認當時土地稅減免規則法源為土 

地稅法第 6 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（現為第25條）， 

而平均地權條例當時僅規定走廊用地稅率由行政院訂 

定 ，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，為使此部分法制面能更為周 

延 ，並把減稅範圍擴大，爰將土地稅法第6 條所規定各 

項減免納入，並由行政院另訂減稅標準及程序。（附件 

2-立法院公報第 7 5 卷 第 4 2 期委員會紀錄、附 件 3-立 

法院公報第7 5卷第 4 5期院會紀錄）

四 、 綜 上 ，平均地權條例第2 5條條文係經立法院完成三讀 

通 過 ，並咨請總統公布頒定之，綜觀該條文内容涉及財 

政 、内政、國防、經 濟 、交通、宗教、醫療、衛生及公 

益事業等，事涉廣泛跨部會事項，由行政院訂之，可視 

整體情況，彙整各部會意見，依實際情況進行調整。本 

案就法律形成過程及功能最適原則均無違反正當法律 

程 序 ，故就平均地權條例第2 5條部分，尚難認為聲請 

人主張有據，難認其為有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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